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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河区司法局
“
双随机、一公开

”

抽查工作细则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牡查规范事中

事后监管的通知》 (国 办发 E2015〕 58号 )以及 自治区、市、县

等有关文件精神,进一步创新监管方式,规范监管行为,结合我

局实际,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 “
双随机、一公开

”
基本定义

本方案所称的
“
双随机、一公开

”
牡查,是指按照一定方式

和比例在名录库随机抽取被检查对象、选派执法检查人员,依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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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先确定的随机牡查事项清单,对被检查对象实施检查并依法公

示检查结果的工作机制。

二、双随机抽查范围及对象

根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,区 司法局负责组织、协调、

实施、指导和监督全区法律服务监管
“
双随机

”工作,具体参照

抽查事项清单执行;随机抽查的对象为律师事务所、公证处、基

层法律服务所等法律服务机构。

三、工作目标

(一 )坚持依法监管,依法推进事中事后监管的规范化,落

实监管责任,推进
“
双随机

”
牡查制度化、规范化、常态化,确

保
“
双随机、一公开

”
监管工作依法有序开展。

(二 )坚持公正高效,切 实做到严格规范,提升监管效能。

(三 )加 强信息互联共享,强化抽查结果综合运用,探索
“互

联网+监管
”
新模式。

(四 )严格执行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,切实做到随机抽查

事项公开、程序公开、结果公开,文明公正执法,接受社会监督。

四、主要任务

(一 )建立牡查事项清单。制定
“
双随机

”
牡查事项清单 ,

明确牡查依据、牡查主体、抽查内容和抽查方式等,并及时向社

会公布。

(二 )建立检查对象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。按照属地和行

业管理的原则,具体负责本辖区内法律服务机构随机抽查工作 ,



并将随机抽查作为日常监督检查的主要方式,建立健全随机抽查

事项清单、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、法律服务机构名录库,并根据

法律法规和现实情况变化进行动态调整。

(三 )严格随机牡查检查工作程序。严格按照计划开展检查 ,

牡查工作方案和抽查结果要向社会公开,对有严重违法记录的监

管对象,要适当提高抽查比例,增加抽查频次,加大检查力度。

(四 )依法公开并运用随机牡查结果。抽查情况向社会公开 ,

执法检查人员要依照法定程序严格执法,遵守保密规定。对检查

中发现的问题要从严从快处理,对涉嫌犯罪的要移交司法机关进

行处理,确保法律服务领域违法问题整治到位、处罚到位、移交

移送到位、责任追究到位

五、保障措施

(一 )高度重视,加强组织领导。建立相应的工作协调机制,

切实加强组织领导,强化人员和经费保障,确保
“双随机一公开

”

监管工作有序开展。

(二 )统筹协调,积极协调配合。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要发挥

好牵头抓总、统筹协调、监督指导的职能作用,配强人员力量,

确保各项工作领指导到位、协调到位、检查到位,各相关科室要

认真落实主体责任,积极主动开展工作,主动配合,密切协作 ,

形成工作合力。



(三 )制 定计划,狠抓工作落实。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要制定

本部门
“
双随机一公开

”
抽查计划,建立任务台账,强化责任落

实,确保人员到位、措施得力、成效明显。

(四 )扩大认知,加大宣传培训力度。加强组织培训、发放

宣传单等形式加大对随机抽查的宣传力度,不断扩大社会的认知

度和参与度,形成良好的社会监督氛围,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执

法能力与素质,确保牡查结果认定规范统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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